


 

 
 

 

栏专用，内容准确，张贴规范，并及时更新、定期保洁；电子屏要做

到控制电脑专人专用，并定期进行维修保养。 

第七条   宣传橱窗、公共海报栏、阅报栏等由宣传部统一规划

和管理。凡需在校园公共区域安装、改造、拆除宣传橱窗、公共海报

栏、阅报栏等固定设施的，须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委员会审批，各单位

不得自行安排。 

第八条   因教学科研和校园文化活动等需要在校园内张贴通

知、海报、公告的，均须张贴在指定的公共海报栏中。严禁在规定地

点以外的楼体、墙壁上随意张贴。 

第九条  学校定期对校园宣传环境进行检查，并将结果纳入各单

位文明单位评选。对违反上述规定的个人和单位，学校将作出相应处

理。对学校工作造成损失和不良影响的，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 

第十条 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宣传部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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